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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11)枣刑二终字第44 号 

 

原公诉机关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齐崇怀（曾用名齐崇淮），男，1965 年2 月7 日出 

生于山东省邹城市，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山东省邹城市香城镇北齐村， 

捕前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窑头小区。1986 年5 月5 日因犯奸淫幼女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九年，1992 年7 月10 日被减刑释放。2008 年5 月17 日因犯敲诈勒索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现羁押于滕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全璋，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刘晓原，北京市旗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滕州市人民法院审理滕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齐崇怀犯敲诈勒索罪和 

职务侵占罪一案，于2 011 年6 月10 日作出(2011)滕刑初字第347 号刑事判决。 

被告人齐崇怀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 

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滕州市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一、敲诈勒索事实 

2005 年底至2006 年11 月间，被告人齐崇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采取 

要挟的方法索要他人财物，共计4.9 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05 车底，被告人齐崇怀与他人冒充记者，至山东省新泰市新汶街道办 



事处双高煤矿，就该矿越界开采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进行采访，以将此事在新闻媒 

体曝光相要挟，索要新汶街道办事处双高煤矿3 万元。 

 

2、2006 年4 月，被告人齐崇怀与他人冒充记者，至山东省滕州市东郭镇辛 

绪淀粉厂，就该厂玉米储存罐崩裂压死人事件进行采访，而后撰写失实文稿并以 

在报刊发表相要挟，索要滕州市东郭镇辛绪淀粉厂4 千元。 

 

3、2006 年11 月，被告人齐崇怀与他人冒充记者，至山东省嘉祥县人民医 

院，就该院一起医患纠纷进行采访，而后以其撰写的负面文章在新闻媒体曝光相 

要挟，索要嘉祥县人民医院1.5 万元。 

 

二、职务侵占事实 

 

2005 年1 月，被告人齐崇怀在担任《中国安全生产报》社驻山东省记者站 

副站长期间，伪造房屋租赁和汽车租赁合同及发票，从《中国安全生产报》社骗 

取现金1 80800 元，除支付他人工资2 万元及房租1 万元外，剩余款项150800 

元用于其个人购买车辆等支出。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齐崇怀供述和辩解，证人贺彦杰、 

范明超、赵日祥、王法印、王谦、刘飞、张波等人证言，《中国安全生产报》社 

证明、银行汇款凭讧、车辆登记信息、刑事判决书等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齐崇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要挟手段，索要他人 

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利用担任《中国安全生产报》社驻 

山东省记者站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 

“程序正义禁止双重危险”——齐崇怀案研讨会 

 

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七 

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齐崇怀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加之原判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十二年。 

 

上诉人齐崇怀对原审法院判决不服，提出上诉称：1、判决认定的3 起敲诈 



勒索均在公安机关进行了交待，不能算是漏罪。2、3 起敲诈勒索中我既没写稿， 

也没要钱，第3 起还给嘉祥县人民医院在报纸上做了广告，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3、指控我职务侵占的15 万多元是我拉来的广告费，是个人的合法收入，不构成 

犯罪。 

 

其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如下：1、一审判决认定敲诈勒索犯罪事实不属于漏 

罪，不应数罪并罚；《中国安全生产报》社是将180800 元直接汇给齐崇怀个人 

的，是齐崇怀个人所得，齐崇怀犯职务侵占罪不成立；本案证人证言有很多矛盾 

的地方，不应采信，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经二审审理查明： 

 

一、敲诈勒索事实 

2005 年底至2006 年11 月间，上诉人齐崇怀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多次采取要挟的方法索要公私财物，共计4.9 万元。具体分逑如下： 

 

1、2005 年底，上诉人齐崇怀与他人冒充记者，至山东省新泰市新汶街道办 

事处双高煤矿，就该矿越界开采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进行采访，以将此事在新闻媒 

体曝光相要挟，索要新汶街道办事处双高煤矿3 万元。 

 

2、2 006 年4 月，上诉人齐崇怀与他人冒充记者，至山东省滕州市东郭镇 

辛绪淀粉厂，就该厂玉米储存罐崩裂压死人进行采访，而后撰写失实文稿并以在 

报刊发表相要挟，索要滕州市东郭镇辛绪淀粉厂4 千元。 

 

3、2006 年11 月，上诉人齐崇怀与他人冒充记者，至山东省嘉祥县人民医 

院，就该院一起医患纠纷进行采访后以其撰写的负面文章在新闻媒体曝光相要 

挟，索要嘉祥县人民医院1.5 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一、证人证言 

1、证人贺彦杰证言：自己1999 年从塑料试验厂下岗后到多家报社干过记者， 

2005 年初到《人民日报市场报》山东站帮忙，2006 年6、7 月为自由撰稿人。没 

有记者证，只有一个省新闻出版局颁发的新闻采编人员合格证书。齐崇怀没有记 



者证，他有一个《法制早报》事业发展中心山东办事处主任的工作证。我和齐崇 

怀等人一块骗人家钱来，印象是从2005 年底到现在，2006 年用的是《法制早报》 

的记者身份，2007 年元月1 日《法制早报》刊号改为《法制日报周末》，就用 

《法制日报周末》的记者身份。如果有人反映事件和情况，自己和齐崇怀去采访 

并写负面报道，目的一是看能不能解决采访的事件，另一个就是让当事者一方产 

生害怕报道的心理，他们如果给我们送钱送物，我们就顺势收点好处费用。干我 

们这一行的人都知道，以负面报道的形式给当事人造成压力，目的是为了让当事 

人拿钱。这种形式是一种约定俗成，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2005 年底或2 006 年春，自己听齐崇怀说新泰市新汶街道办事处的煤矿与 

国有煤矿挖通了，造成伤亡。刘庆春、我、齐崇怀三个人去采访。刘庆春、我、 

都是以《人民日报市场报》的记者身份采访，齐崇怀是《中国安全生产报》山东 

记者站站长的身份采访。采访完之后，新泰市宣传部和新汶街道办事处就和我们 

商量，只要别报道怎么都行，最后宣传部和镇里主动给了俺们3 万元，俺们三个 

人每人分得1 万元。回济南俺们也没发表文章或写文章。 

 

2006 年8 月份，齐崇怀说滕州东郭镇一个淀粉厂出事故砸死人了，让我和 

他一起去采访。我们去了厂子，滕州市委宣传部的一个人在厂里，齐崇怀向那人 

亮明了身份，说是<法制早报》的，并让那人看了他在《法制早报》的工作证， 

那人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情况，我们就回去了。回到济南我写了一篇文章《粮场也 

吃人》，发给了滕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过了一两天，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和淀 

粉厂的一个人到济南找我和齐崇怀，我在齐办公室接待的，齐崇怀在不在我记不 

清了，他们向我介绍了那次事故后的一些情况。他们不想让我们发表我写的那篇 

文章，临走时，往办公室抽屉里放了两个信封，一个里面2 千元钱，我和齐崇怀 

每人2 千元。 

 

2006 年底，山东济宁嘉祥县发生一起医疗事故，齐崇怀通过山东电视台的 

一个朋友知道了此事，就和我一起到嘉祥采访此事。采访了患者和医院双方。回 

到济南后，我写了篇稿子，题目是《嘉祥患者遭遇劣质髓内针》，以电子邮件发 

给嘉祥县电视台一个姓赵的中间人那，姓赵的人又把这篇报道转给了嘉祥人民医 

院。后来医院就通过中间人与我联系，以广告的形式给了我1 万5 千块钱。我拿 



到钱后给了姓赵的中间人2 千块钱，自己留下4 千多块钱，剩下的都交给齐崇怀 

了。齐崇怀拿出一部分钱在《人民日报市场报》给嘉祥县人民医院上了一个广告， 

后来可能在《法治日报周末》上了一个广告。他用了多少钱发的广告我不知道。 

我和齐崇怀是以《法制日报周末》记者的名义进行采访的。我写的是负面报道， 

嘉祥县人民医院给我这1 万5 千块钱，是医院怕我们发这篇报道。对医院产生负 

面影响，就以广告费的形式给了我这1 万5 千块钱，不让我们发表这篇文章。 

 

2、证人刘庆春证言：2006 年，齐崇怀、贺杰喊我一块到新泰市就镇属煤矿 

和一国有煤矿挖通事件进行采访。新泰市委宣传部不让采访，通过省里领导打招 

呼我们回来了。我没收任何费用，具体给没给齐崇怀、贺彦杰二人钱，我不知道。 

 

3、证人范明超证言：2005 年底，俺街道的双高煤矿和新矿集团一煤矿出现 

越界开采的问题。过了两三个月，有三个记者来采访。其中有个叫刘X 春，自称 

《人民日报市场报》山东记者站记者，另外两个什么报社记者不知道，这三个记者当时坚

决要求在报纸上报道此事。我主要负责接待，晚上在饭店招待三个记者，还请他们住在宾

馆内。 

 

饭后在宾馆我和刘X 春，还有姓齐的记者商量，尽量劝他们不曝光，他们先上来 

坚持要在人民日报副版上曝光。在我和他们的协商下，他们同意不曝光，但刘X 

春说他们来这里的路费、加油、吃住都花钱，让我们拿点加油、路费的钱。姓齐 

的说不曝光的话，他们来访花了不少费用、油钱，让我们看着办，意思是如果我 

们不给他们钱，他们会曝光此事。之后，我让时任新汶街道办公室副主任的焦玉 

军联系双高矿拿来了3 万元给了刘X 春三个人，第二天这三个记者才走的。我对 

那个姓齐的记者印象较深，他的话难听、尖锐、最强硬，说非得曝光。 

 

4、证人焦玉军证言：2005 年底，齐崇怀等三名记者来采访俺街道双高煤矿 

越界开采一事，在丽景大酒店，当时俺街道范明超副书记和我给他们介绍事故的 

真实情况，结果齐崇怀他们不听，坚持他们了解的小道消息，我们说他们了解的 

失实、不准确，齐崇怀态度蛮横，根本不听我们介绍，非要把他们说的失实的消 

息在媒体上曝光。僵持了很长时间，姓齐的说来这里花了很多费用，加油、吃饭、 

住宿等，让我们看着办，具体说没说数额记不清了。范明超书记将情况通报给双 

高煤矿，煤矿负责人李仲平矿长说只要不给企业造成不良影响，可以给他们钱。 



 

最后煤矿拿了3 万元，每人1 万元给了这三名记者，实际上他们吃饭住宿这些花 

销都是我们安排的，他们就是以此为借口讹煤矿的钱。 

 

5、证人李仲平证言：2005 年期间我在双高煤矿任副矿长，主持工作。2 005 

年下半年，双高煤矿与邻近煤矿发生越界开采事故。在我们处理该事故期间，有 

几名记者来采访此事，其中有个姓齐的，他闹得最凶，因为处理事故忙不过来， 

俺矿就委托新汶街道接待这几名记者，这个姓齐的记者闹着要把他掌握的小道消 

息、失实的报道曝光，我们怕失实的报道曝光会给俺矿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就让范明超与姓齐的协商，不要让失实的报道曝光，姓齐的他们闹得很凶，非要 

以这为要挟讹俺矿上的钱，具体要多少钱我不知道，是范明超书记与姓齐的谈的。 

后来范明超书记说姓齐的记者想要些钱才不报道，所以我们矿被迫给这三名记者 

每人1 万元，共3 万元。 

 

6、证人杨洪国证言：2005 年底，自称《中国安全生产报》山东记者站记者 

的齐崇怀、自称《人民日报市场报》山东记者站记者的刘庆春及另一个人来俺这 

里采访过，当时范明超书记负责接待的。 

 

7、证人张建涛证言：2006 年4 月1 日，俺厂一个玉米储存罐崩裂，在处理 

事故期间，有两名自称山东记者站的记者到厂里来要求采访，当时滕州宣传部的 

赵曰祥科长正在厂里协助处理事故，我就打电话让赵日祥科长把那两名记者拉走 

了，是他具体接待的。过几天，赵日祥说宣传部收到了那两名记者写的一篇报道 

失实的文稿《滕州粮仓也吃人>，要在报纸上发表，厂里认为严重失实的文稿发 

表会给厂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不同意他们发表文稿。赵曰祥说那两名记者提出 

不发表也行，他们采访花费了不少费用，得给钱。厂里没办法，同意了他们的无 

理要求，我从厂里拿了4 千元给了赵日祥，让他帮着去处理这件事。过了几天， 

赵日祥科长说钱由他转交给那两名记者了。这件事过后，赵日祥科长告诉我，他 

认识那两名记者中一个叫齐崇怀的。 

 

8、证人赵日祥证言：2006 年4 月，滕州市辛绪淀粉厂粮仓发生倒塌事件， 

不久，齐崇怀、贺彦杰自称《法制早报》驻山东记者站记者，来淀粉厂采访此事， 

这两个记者我认识，之前他们以《中国安全生产报》驻山东记者站的记者身份来 



滕州采访过。他们采访后回去写了篇《滕州粮仓也吃人》的文章，发给我们宣传 

部，说要将此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此稿件与事实有较打的不符，辛绪淀粉厂怕此 

文章在网上、报纸上发表会严重影响企业形象及滕州市的经济环境，所以淀粉厂 

就委托俺宣传部处理此事，宣传部就让朱瑞国副部长和我联系齐崇怀他们，不要 

发表这篇失实的稿件。我和朱瑞国在济南找到齐崇怀，说这篇文章很多地方失实， 

不能发表，他们二人坚持发表，说这个问题很严重，不发表不行。我们一再要求 

不发表，后来齐崇怀、贺彦杰提出到滕州采访有花费，要我们拿些钱，但没说多 

少钱。我们和辛绪淀粉厂商量后，拿出了4 千元现金给了齐崇怀、贺彦杰二人。 

钱是辛绪淀粉厂拿的。 

 

9、证人朱瑞国证言：2006 年4 月份，滕州市东郭镇辛绪淀粉厂发生粮食仓 

库倒塌事故后，有个叫齐崇怀的人，还有另一个记者，他们自称《法制早报》驻 

山东记者站记者，来厂采访后写了一篇夸大其词的报道，寄到宣传部，说要发表。 

我们怕稿件发表会对滕州影响很坏，我和赵日祥就去济南找齐崇怀协商解决，希 

望他们不发表文章。随后我们又给了齐崇怀4 千元钱，齐崇怀才表示不会在报上 

发表。 

 

10.证人王法印证言：2006 年11 月份，我院来了四名记者，当时他们都留 

名片了，好像有《法制早报》的还有什么报社的，有个姓齐的，还有个姓贺的， 

还有个姓刘，另外一个姓什么不记得了。他们是为我院一起医疗纠纷来的，他们 

来的同时并写好了一篇负面、失实报道这起医疗纠纷的文章。我们对这篇报道很 

不满意，他们说两天后见报。当时我们医院担心这不实的报道见报后造成负面影 

响，我们找来广电局的赵云伟主任和宣传部的领导来协调此事。后来经过协调， 

姓贺的记者说：“这篇稿子不登了，由医院提供一篇宣传医院的稿子，版面费6 

万”。我们和这帮记者前后协商了两天，最后我们将价钱讲到1 万5 千元，他们 

同意在《法制早报》给做半个版面。他们要求把钱先带走，发票和报纸再一块寄 

来。后来我们再给姓贺的记者联系，没联系上，电话停机，到现在也没见他们的 

发票和报纸。当时钱给姓贺的和姓刘的记者了，姓贺的打的条。 

 

11、证人赵云伟证言：2006 年11 月份的一天，我们县医院的领导给我打电 

话说，医院出了点纠纷，上面来了帮记者，你来帮忙协调协调。我接着就来到县 



人民医院。当时来了四名记者，有个姓贺的，还有个叫齐崇淮的记者，是《法制 

早报》的，还有个叫刘保麟的，还有个《生活帮》的记者。过了两天姓贺的记者 

往我邮箱里发了一篇人民医院这起医疗纠纷的报道，该报道纯粹是歪曲事实，我 

就把那这篇稿子给医院的领导看。接着姓贺的和姓刘的又来了，我就与医院的领 

导和这两位记者商量这件事，姓贺的记者说版面都留好了，必须得发。后来他又 

说，要不然让医院提供一篇报道医院的文章，版面费要6 万元。我们就和他们讲 

价，最后，讲到1 万5 千元。钱给姓贺的和姓刘的记者了，姓贺的记者打的收条， 

并且说到时候发票和报纸一块寄过来。给钱的时候，齐崇怀没来，但他知道此事， 

我当时给他打过电话，他说他是站长问不了这么多，让我找姓贺的记者就是了。 

那1 万5 千块钱，姓贺的记者临走时，扔给我2 千块钱，这件事王法印副院长也 

知道。 

 

12、证人崔昌国证言：2006 年11 月30 日上午，我们医院的王法印副院长 

让我拿1.5 万块钱到我们医院四楼办公室，交给一个记者作医院的宣传广告版面 

费。王院长让我把1.5 万块钱，交给那个叫贺彦杰的记者。贺彦杰给了我一张他 

的名片，给我写了一张收到条。我拿着名片和收到条就走了。贺彦杰说等广告发 

表见了报，把报纸和发票一块寄过来，所以当时没开发票。到现在都没收到报纸 

和发票。 

 

13、证人刘培池证言：2006 年底的一天，有几个记者（其中有叫齐崇怀和 

贺彦杰的，他们的名字是通过他们留在俺医院的名片知道的）来医院说要采访一 

起医疗纠纷，为此他们写了一篇失实的文稿，到医院说要将此文搞在报纸上发表。 

俺医院怕这篇失实的文稿发表会严重影响医院的形象，就与他们商量别发表。齐 

崇怀这几个记者提出不发表此篇文章也行，但得拿些版面费，发一篇医院的正面 

宣传稿件，具体怎样商量的我不清楚。后来医院给了他们1.5 万元，并让我写了 

一篇医院正面宣传的稿件交给齐崇怀、贺彦杰他们。正常发表稿件是不需要交钱 

的，这几个记者就是以此讹医院的钱。 

 

14、证人张国平证言：2006 年嘉祥医院发生一起医患纠纷，当时来了几个 

自称《法制早报》的记者，具体名字记不清了。他们先来采访并写了一篇失实的 

报道文章，要进行曝光，因为他们写的与事实不符，俺医院帕曝光会给医院带来 



负面影响，就向县委宣传部和广电局汇报，让他们协助做记者工作。医院安排王 

法印副院长配合做工作，后来这几个记者以曝光相威胁，以广告费的形式向我医 

院要走1.5 万元现金。实际上我们医院也没做广告，之所以给他们钱，就是怕造 

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处理过程是王法印副院长出面的，俺医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刘培池也比较清楚。 

 

二、书证 

 

1、《中国安全生产报》社出具的任职通知及证明，证实该社2003 年5 月 

21 日聘用齐崇怀为驻山东记者站副站长，齐崇怀一直未取得新闻出版总署发放 

的记者证，该社2005 年10 月10 日解除聘用。 

 

2、《中国安全生产》报社2005 年10 月10 日（安报记字[2005] 24 号）“关 

于解聘齐崇怀同志职务的通知”一份，内容为该报社决定解除聘用齐崇怀同志的 

本报驻山东省记者站记者、副站长职务。 

 

3、《法制日报》社关于齐崇怀有关情况的说明：1、齐崇怀与法制早报》社 

签订《法制早报）合作协议书》时间是2006 年6 月2 日，有效期至2007 年12 

月31 日；2、齐崇怀职责权限是山东地区发行和广告业务，不得以记者身份从事 

发行以及广告及其他活动：…4、截止2006 车12 月31 日，齐崇怀没有给报社带 

来任何广告牧入…：5、法制早报社曾发给齐崇怀工作证一本，从未发给其记者 

证。报社所有记者证都经过新闻出版总署审批。 

 

4、滕州市公安局扣押《法制早报》社对齐崇怀的任命书：任命齐崇怀为《法 

制早报》社（山东）事业发展中心主任，任职期限2006 年6 月2 日起至2007 

年12 月31 日止。 

 

5、《法制早报》社与齐崇怀合作协议书和责任书，证明《法制早报》社授 

权齐崇怀于2006 年6 月2 日至2007 年12 月31 日在山东省境内代表《法制早报 

>开展发行和广告工作。齐崇怀不得以记者名义从事发行以及广告其他活动。 

 

6、滕州市公安局扣押王法印提供的齐崇怀、贺彦杰、刘宝麟、张兆禄名片 

各一张。其中，齐崇怀：《法制早报》主任记者；贺彦杰：《法制早报》记者； 



刘保麟：《中华英才》山东记者站站长。 

7、滕州市公安局扣押王法印提供的贺彦杰所打收到条一张：今收到嘉祥县 

人民医院宣传广告费一万五千元整，广告见报后此条自动作废（收到发票后此条 

作废）法制日报山东站贺彦杰。2006 年11 月30 日13065028054. 

 

8、新闻出版总署报纸期刊出版管理司证明一份：经查，齐崇怀、贺彦杰未 

领取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中国商报》持有新闻记者证的人员中没 

有姓名为张兆禄的人；《中华英才》杂志持有新闻记者证的人员中没有姓名为刘 

保麟的人。 

 

9、2007 年2 月7 日《市场报》，该报第12 版中刊登标题《挚爱酿酒奉献 

歌山东省嘉祥县人民医院深入开展惠民医疗巡礼》，作者署名刘培池、延河、 

刘庆春。 

 

三、上诉人齐崇怀供述和辩解：我2001 年2 月被《中国安全生产报》聘为 

山东记者站站长，2005 车年底被解聘；2006 年6 月26 日被《法制早报》事业发 

展部聘为山东部主任，职责是发行、订阅报纸、广告的征订，有工作证，没有记 

者证，不能行使记者的权力。《法制早报》于2007 年1 月1 日改版成《法制 

日报周末》，《法制日报周末》也没给我工作证和记者证。我和贺彦杰写批评稿 

件的目的一方面是尽快促进单位、企业尽快尽好的解决事，另一方面，我和贺彦 

杰都没有其他工作，稿子发表了几篇，稿费很少，很难维持家庭生活，所以，作 

批评报道，让单位、企业产生害怕发表的心理，给俺钱，俺们就不再发表了。 

2005 年底，我听说新泰市西边一个乡镇煤矿发生矿难，我和贺彦杰、刘庆 

春三个人去了这个乡镇采访。我以《中国安全生产报》山东记者站站长的名义去 

的；贺彦杰、刘庆春以《人民日报市场报》的记者名义去的。当时由贺彦杰、刘 

庆春两个人去镇里协商，这个镇怕我们报道这次矿难，给了俺们3 万元，我们三 

个人每人分得1 万元。 

 

2006 年3、4 月份，我当时正和《法制早报》商谈聘任我的事情，我听滕州 

马士平说滕州东郭辛绪淀粉厂仓库歪了，当场砸死9 人，就和贺彦杰去了辛绪淀 

粉厂，我们俩以《法制早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的，先拍了几张照片，当时滕州 



宣传部赵日祥在那里来，他以前认识我。第二天我们就回济南了，隔了一二天， 

滕州市宣传部朱副部长赶到济南我租的办公室里，他怕我们把这件事报道出去， 

产生负面影响，让我俩不要报道了，当时给了我4 千元，我和贺彦杰一人2 千元， 

我俩收下钱就同意不报道了。 

 

2006 年底，贺彦杰百电话说他在平阴和刘保麟在一块来。他说嘉祥有个医 

疗事故已投诉到山东电视台了。俺们就去了嘉祥人民医院，和俺一块去的还有一 

个山东电视台的人。四个人到嘉祥人民医院后采访了患者，又以《法制早报》山 

东记者站的身份采访了医院。采访完后就回济南了，贺彦杰写了篇关于嘉祥人民 

医院医疗事故的稿子，并寄给嘉祥电视台一个姓赵的人，姓赵的人又把稿子给了 

嘉祥人民医院，嘉祥人民医院就联系俺们别发表此稿件。后通过商量，由嘉祥人 

民医院出资，用广告的形式换这篇稿件，具体怎么操作的我不知道。后来我在《人 

民日报市场报》发了一篇广告，没给报社钱，又在《法制早报》投稿没成，我改 

在《中国产经新闻报》上发表了，花了3 千元。最后人民医院给的钱，我剩下3 

千元，贺彦杰得到多少我不知道，具体嘉祥人民医院给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二、职务侵占事实 

2005 年1 月，上诉人齐崇怀在担任《中国安全生产报》社驻山东省记者站 

副站长期间，伪造房屋租赁和汽车租赁合同及发票，从《中国安全生产报》社骗 

取现金180800 元，除支付他人工资2 万元及房租1 万元外，剩余款项150800 

元用于其个人购买车辆等支出。 

 

另查明，上诉人齐祟怀于1986 年5 月5 日因犯奸淫幼女罪被邹县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九年，1992 年7 月10 日被减刑释放；于2008 年5 月17 日因犯敲 

诈勒索罪被滕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一、证人证言 

1、证人王谦证言：我从2003 年开始在《中国安全生产报》山东记者站工作 

至今，2004 年记者站的负责人是齐崇怀。2004 年，邹平县青阳镇发生烟花厂爆 

炸事故，事故发生第二天，齐崇怀安排我和刘飞去邹平采访。后来邹平给《中国 



安全生产报》两个版面的宣传费，每个版9 万元。年底报社返还给我们记者站一 

些费用，多少我不知道，齐崇怀用这钱买了一辆车，注册到齐崇怀自己的名下， 

另外年底齐崇怀以工资形式给了我5 千元。2005 年齐崇怀不干了，车也开走了。 

2003 年至2005 年记者站在山东省警官学校租房办公，地址在济南市文化东路， 

是齐崇怀联系租的，其他地方没有办公室。没有长期租过一辆鲁A2026 的桑塔纳 

2000 轿车，记者站没有财务账，收支情况只有齐崇怀站长一人知道。不知道有 

山东时代文化研究所这个单位，没有在那里办过公。 

 

2、证人刘飞证言：我2003 年到山东记者站实习，当时齐崇怀任站长。2005 

年年底，齐崇怀被《中国安全生产报》社除名了。2004 年2 月27 日，邹平县青 

阳镇烟花鞭炮厂爆炸，齐崇怀让我和王谦去采访。到了四月份，齐站长让我和刘 

飞到邹平签订广告协议，说已经谈好了，邹平县同意做两个版面的广告，给18 

万元。到了2004 年6、7 月份，邹平县汇完18 万元后，在《中国安全生产报》 

6 月份和年底做了两个版面的广告宣传，邹平县把钱汇给了安全生产报报社，报 

社给寄来一张18 万元的发票。2004 年底我听齐站长说报社给了10 多万元钱， 

他用这钱买了一辆奇瑞东方之子轿车，我向他要工资，他给我2 万元的工资，其 

中有王谦5 千元，我还剩余1.5 万元。车齐站长入他自己的户了，后来这辆车我 

们站没用过，齐站长自己 

 

3、证人张波证言：2004 年2 月27 日青阳镇发生一起烟花爆炸事故，当时齐 

崇怀来采访过，后来县委宣传部的领导处理的。 

 

4、证人夏应禄证言：2004 年2 月27 日邹平县青阳镇发生爆炸事故，《中 

国安全生产报》三名记者来采访过，站长齐崇怀，是县委领导接待的，后来为了 

不让齐崇怀发表文章曝光，县委答应给了齐崇怀所在的报社两个版面的宣传费十 

几万元。 

 

二、书证 

1、滕州市公安局扣押山东省警官学校和《中国安全生产报》驻山东记者站 

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证实齐崇怀任《中国安全生产报》驻山东记者 

站副站长期间，2003 年3 月11 日至2005 年3 月11 日，租山东省警官学校培训 

楼作为办公场所，房租一年5 千元。 



 

2、车辆登记、过户登记信息，证实鲁AK5361 号奇瑞牌车辆于2005 年3 月 

1 日初始登记，所有人为齐崇怀，2009 年6 月3 日所有人变更为曹勇。 

 

3、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证实未查寻到山东时代文化研究所登记记 

录。 

济南市公安局特种行业管理局出具的济南市公章备案证明：经查询，山东时 

代文化研究院未在系统备案登记。 

 

4、《中国安全生产报》社出具的情况说明：2004 年6 月4 日，收到邹平有 

线电视台汇款9 万元；12 月22 日收到邹平安监局汇款9 万元。为支持山东记者 

站开展工作，根据山东记者站实际情况，将200 3 年3 月至2005 年3 月期间， 

山东记者站租车、租房等费用据实给予报销。报销金额为18.08 万元，于2005 

年1 月28 日将此款分笔汇入齐崇怀账户。2004 年8 月31 日，为支持山东记者 

站工作，报社借给记者站2 万元经费，2005 年1 月山东记者站以费用据实报销 

的形式冲抵所借报社2 万元经费。2007 年8 月31 日，报社将齐崇怀任职期间所 

欠山东记者站工资等款项合计4.4 万元，支付给焦霞（齐崇怀妻子）和刘飞。 

 

5、山东时代文化研究院与《中国安全生产报》驻山东记者站房屋租赁合同 

复印件和汽车租赁合同复印件各一份：山东省服务业发票两张，山东时代文化研 

究院盖章，发票金额分别为9 万元、9.6 万元，证实被告人齐崇怀伪造《中国安 

全生产报》驻山东记者站支出及报销情况。 

 

6、中国银行支付系统收付款通知，证实邹平有线电视台2004 年6 月4 日付 

给《中国安全生产报》社9 万元。 

 

中国银行入账通知书，证实2004 年12 月21 日《中国安全生产报》社收到 

9 万元。 

 

中国邮政大宗汇款收据清单，证实2005 年1 月28 日，《中国安全生产报》 

社分四次汇给齐崇怀18.08 万元。 

 

7、中共邹平县委宣传部2011 年4 月13 日证明一份：《中国安全生产报》 



驻山东记者站站长齐崇怀于2004 年因青阳发生事故来采访，要求我县在《中国 

安全生产报》进行宣传，宣传费用18 万元。 

 

三、上诉人齐崇怀供述和辩解：2003 年至2005 年期间我在《中国安全生产 

报》驻山东记者站任站长，记者站工作人员有刘飞、王谦，在山东劳改警官学校 

二楼租的房子办公，房租一年5000 元，当时我和警官学校签的合同，记者站没 

有交通工具，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办公场所。我不知道有山东时代文化研究所这个 

单位，也没有和山东时代文化研究所发生过业务来往。我以山东时代文化研究所 

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汽车租赁合同、发票从《中过安全生产报》社报销处18 万 

元，是为了在报社报账充抵我从邹平县拉的广告费。合同内容不是真实的，是我 

根据与山东警官学校签的房屋租赁合同自己打出来的，找明杰给我盖的章（明杰 

是山东杂志社主编）。但这是报社安排我这样做的，因为建记者站时，报社答应 

给我两个版作广告，收入作为记者站启动资金。报社汇给我的钱我买了一辆奇瑞 

东方之子轿车，花了12.98 或13.98 万元。报社因邹平县拉的广告汇给我13 万 

多或14 万元，加上在其他地方拉的广告，合计报社汇给我180800 元。 

 

综合证据 

 

1、《中国安全生产报》社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和《中国安全生 

产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试行）》复印件。 

 

《中国安全生产》报社2003 年5 月21 日（安报通字[2003]10 号）“关于 

齐崇怀、王宪国同志任职的通知”一份，内容为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局：经研究， 

同意在你局设立中国安全生产报驻山东省记者站，齐崇怀同志任副站长、王宪国 

同志任副站长，并由齐崇怀同志牵头负责。 

 

2、滕州市公安局办案说明，说明案件来源情况。 

 

3、邹县人民法院(86)邹法刑字第44 号判决书，证实1986 年5 月5 日该院 

以奸淫幼女罪判处齐崇淮有期徒刑九年。 

 

滕州市人民法院(2008)滕刑初字第179 号刑事判决书，证实2008 年5 月17 

日，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齐崇怀有期徒刑四年。 



 

齐崇怀户籍证明一份，证实其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本院认为，上诉人齐崇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要挟手段，索要公私财物， 

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利用担任《中国安全生产报》社驻山东省 

记者站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职务侵占罪。上诉人齐崇怀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在判决 

宣告以前还有敲诈勒索罪和职务侵占罪未有判决，应对新罪作出判决，并与原判 

刑罚实行数罪并罚。关于上诉人齐崇怀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原判决认定3 起敲诈 

勒索犯罪不能算是漏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原审判决的敲诈勒索犯罪， 

曾因证据不足未予起诉和判决认定，现原审判决依据新的证据材料重新判决并无 

不当，故此项上诉及辩护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齐崇怀及其 

辩护人提出的“一审判决认定齐崇怀犯敲诈勒索罪证据不足不能成立”的上诉和 

辩护意见，经查，证人证言与上诉人齐崇怀的供述相互印证了齐崇怀伙同他人冒 

充记者，以撰写的负面文章在新闻媒体上曝光作为要挟，以差旅费或宣传版面费 

等名义进行敲诈的事实，故对于上述上诉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 

人齐崇怀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中国安全生产报》社所汇180800 元是齐崇怀个 

人所得，不能认定职务侵占”的上诉和辩护意见，经查，《中国安全生产报》社 

为支持山东记者站开展工作，对2003 年3 月至2005 年3 月期间山东记者站租车、 

租房等费用据实给予报销，上诉人齐崇怀利用其担任《中国安全生产报》社山东 

记者站副站长的职务便利，使用伪造的房屋租赁合同、汽车租赁合同、发票等， 

从《中国安全生产报》社骗取现金180800 元后，将其中的150800 元用于其个人 

购买车辆等生活支出，故对于此项上诉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 

提出的“本案证人证言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不应采信“的辩护意见，因认定本案 

事实系依据证人证言、书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上述证据在认定上诉人 

齐崇怀犯罪事实方面均能互相印证，且确实充分，故对于辩护人的此项辩护意见， 

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一条 

第一款、第七十条、第六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 

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高春燕 

 

审判员孙中海 

 

代理审判员王新 

 

二O 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李振 


